
臺北市大安區新龍里 

113年上半年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年1月2日（星期二）11時0分  

二、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34巷82號2樓 

三、主    持    人 ： 李淑梅 里長  

  區公所督導人員： 陳煒光課長 

紀            錄： 潘珮如 里幹事  

四、參加人員： 

鄰 別 鄰 長 簽 到 欄 鄰 別 鄰 長 簽 到 欄 鄰 別 鄰 長 簽 到 欄 鄰 別 鄰 長 簽 到 欄 

1鄰 陳錫洋 2鄰 周國榮 3鄰 黃秀雄 4鄰 請假 

5鄰 秦宏琢 6鄰 林世琦 7鄰 陳韻如 8鄰 盧昌敏 

9鄰 沈駱秀琴 10鄰 項玲俐 11鄰 吳政通 12鄰 閻志中 

13鄰 胡櫻 14鄰 陳美美 15鄰 黃琼蘭 16鄰 許正平 

17鄰 吳素貞 18鄰 請假 19鄰 胡家鳳 20鄰 鍾銘貴 

21鄰 施益珠 22鄰 朱育良 23鄰 崔益平 24鄰 請假 

25鄰 楊淑芳 26鄰 張維凱     

 

 

 

 

 

 

 

 

 

 

 

 



 

來賓機關/單位 職稱 簽名欄 來賓機關/單位 職稱 簽名欄 

大安分局   曾銘宗立法委員 主任 洪嘉均 

瑞安派出所 巡佐 謝源智 陳錦祥市議員 主任 黃本 

消防局瑞安

分隊 
  張志豪市議員 主任 趙書源 

大安區 

清潔隊 
分隊長 徐永昌 耿葳市議員 主任 孫紹凱 

大安區 

健康服務中心 
護理師 陳美娟 苗博雅市議員 助理 莊紋欣 

大安區 

戶政事務所 
戶籍員 錢大偉 王欣儀市議員 主任 李道琛 

大安社福 主任 魏英珠 市議員   

大安社福 督導 易禹君 市議員   

   市議員   

   市議員   

   市議員   

   市議員   

   市議員   

   市議員   

   市議員   

 

 

 

 

 

 

 

 



壹、主席致詞： 

貳、 貴賓介紹及致詞：（略） 

參、 討論事項: 

一、案由：有關 113年「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執行計畫案。 

         說明：辦理項目預算總金額＄310,000元，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如附件 

               一)。 

         決議：現聘任鄰長 26位，實際出席 23位，經出席 23位鄰長贊成，照案 

               通過。 

     二、案由：有關 113年「第二殯儀館回饋經費」執行計畫案。 

         說明：辦理項目預算總金額＄318,491元，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如附件 

               二)。 

         決議：現聘任鄰長 26位，實際出席 23位，經出席 23位鄰長贊成，照案 

               通過。 

     三、案由：有關建南區民活動場所 113年 7-12月份課程表提起討論，請與會 

               鄰長研商議決。 

         說明：113年 7-12月份建南區民活動中心課程內容，經討論後如無異議， 

               就依案排定課程表(如附件三)。 

         決議：現聘任鄰長 26位，實際出席 23位，經出席 23位鄰長贊成，照案 

               通過。 

     四、案由：研商本里 113年度『鄰長自強活動』實施計畫案。 

         說明：鄰長自強活動大安區公所補助每年每位鄰長 1,210元整。 

        決議：本年度提議舉辦旅遊餐敘，現聘任鄰長 26位，實際出席 23位， 

               經出席 23位鄰長贊成，照案通過。 

     五、案由：研討本里『資源回收補助款』將視今年補助款項額度，辦理參訪 

               環保點旅遊、組訓研習或購置環保相關宣導用品。 

         說明：113年度資源回收補助款，目前分配金額尚未公告，俟環保局公告 

               分配額後，再由里辦公處決定辦理資源回收相關活動。 

         決議：現聘任鄰長 26位，實際出席 23位，經出席 23位鄰長贊成，照案 

                通過。 

     六、案由：研討本里 113年度『敦親睦鄰聯誼活動』實施計畫案。 

         說明：辦理旅遊敦親睦鄰活動，經費由大安區公所年度預算補助各里睦 

               鄰活動陸萬元動支。 



         決議：現聘任鄰長 26位，實際出席 23位，經出席 23位鄰長贊成，照案 

               通過。 

肆、宣導事項: 

伍、臨時動議: 無 

陸、主席結論：略 

柒、上級督導員講評：略 

捌、散會：12時 45分 

 


